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活動補助申請表

（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
（本案自100年9月起已採線上申請方式，申請表僅供參考用）

（欲申請者請登入「校務行政資訊入口網」／應用系統／研發處申請系統
／新案申請作業／藝術創作展演）
申請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職稱
	

	活動名稱
	

	活動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請勾選

活動類別
	□參加國際性比賽得獎者
□受邀於國際性藝術單位展演者
□於國家級、縣市立級以上之公立表演場所，或國外同等級之表演場所舉辦之藝術創作或展演者。
□聯合發表或展演，同一活動僅得以一案申請，並符合下列條件之ㄧ：
1. □音樂類：申請者個人(含導演或指揮者)演出時間應在十分鐘(含)以上。

2. □美術類：申請者個人作品件數應占所有聯展作品三分之ㄧ以上。

3. □動畫類：申請者動畫作品呈現時間應在二分鐘(含)以上。

4. □廣告類：申請者廣告作品呈現時間應在三十秒(含)以上。

5. □舞蹈類：申請者個人(含導演或編舞者)演出時間應在五分鐘(含)以上。

6. □戲劇類：申請者個人(含導演或編劇者)演出時間應在五分鐘(含)以上。

□獲國內外國家級藝術單位典藏作品者。
□本校學術單位年度大型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

	請勾選並填列申請補助項目及經費
	項目
	申請金額(單位：元)

	
	□業務費
	

	
	□國外差旅費
	

	申請補助

經費合計
	新臺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本計畫有無向國科會、教育部或其他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有(單位名稱：　　　              ) 註:請附證明文件
請勾選申請結果：□未獲得補助 □尚未獲得回覆 

□已獲得其他校外單位補助（附經費分攤表）
□無    

	請檢核勾選右列申請文件乙式二份是否備齊
	□申請表

□企劃書(音樂類須含節目時程表)及經費預算表
□展演證明或邀請函
□創作發表與展演活動之相關資料
□申請者個人基本資料表
註：本學年度或前一學年度獲本校補助之學術活動項目執行成果報告繳交情形（初次申請補助者免勾選）□已繳交  □尚未繳交
□系所同意書(如為學術單位年度大型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者)

	連絡人
	姓名：                  電話：(校內分機)               轉        

	
	手機：                  E－Mail：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核章：　　　　　　　　



